
 

教育暨青年局舉行新聞發佈會 

  教育暨青年局在 12 月 29 日舉行新聞發佈會，介紹 2017/2018 學年的“幼兒首次入學中央登

記措施”（下稱：中央登記措施）和最新的教育消息。會上代副局長梁慧琪、學前暨小學教育處

處長龔志明、組織暨資訊處處長黎玉燕及社會暨教育輔助處處長薛榮滔詳細介紹以下資訊： 

2017/2018 學年繼續推出中央登記措施 

  根據教青局 2016 年對學校和家長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2016/2017 學年中央登記措施得到

97%的學校及 98%的家長支持，達到預期的成效。該局參考問卷的建議，持續作出優化，並於

2017/2018 學年繼續推出有關措施。 

  凡於 2012 年至 2014 年出生，並首次於澳門報讀幼兒教育階段的幼兒，其家長無須到學校

輪候領取及遞交報名表。家長可於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在教青局網頁了解各校的招生資訊，並於

2017 年 1 月 5 日至 20 日透過教青局網頁（www.dsej.gov.mo）為子女在網上登記最多 6 所學校，

登記時家長須同時在網上填寫及提交與報名相關的資料，以及上載幼兒近照（正面免冠證件相

片）。 

  完成網上登記後，學校會通知家長入學面談的日期及時間。持澳門居民身份證的幼兒的家

長，可於 3 月 25 日至 4 月 5 日期間在自助服務機列印“幼兒首次入學註冊憑條”。學校公布錄取

名單後，家長經仔細考慮再向決定入讀的學校遞交“註冊憑條”。 

2017/2018 學年學位充足，家長無須搶報 

  預計於 2017/2018 學年適齡入讀幼兒教育一年級的幼兒約有 6,500 人，本澳將有充足的學位

供幼兒報讀。此外，中央登記不設先後登記次序，學校亦不設報名及面談的名額上限，故家長

無須搶報，僅須於 1 月 5 日至 20 日期間在網上進行登記。 

  教青局已與學校協商提供更多的面談時間，請家長在登記前先留意各校安排面談的日期。

倘有特殊情況而無法出席學校安排的面談，家長應與學校協商，學校在實際操作上能作出配合，

方可調期。 

  倘家長錯過登記期，可於 4 月 6 日起在教青局網頁查詢各校幼兒教育一年級的學位情況，

並自行向仍接受報名的學校查詢及報讀。 



設立專櫃及查詢電話，協助有需要的家長 

  教青局將在以下地點設立 4 個服務專櫃，為在中央登記期間出現特殊情況的家長辦理有關

手續，家長只須帶備相關文件到任一專櫃辦理。詳情可瀏覽教青局網頁及宣傳小冊子，又或於

辦公時間致電 8397 2309 查詢。 

日期 專櫃地點 時間 

1 月 5 日至 1 月 20 日 

（星期一至星期日辦公） 

 

3 月 25 日至 4 月 28 日 

（星期一至星期日辦公，清明節、

復活節假期除外） 

教育暨青年局 09:00-19:00 

成人教育中心 

14:30-19:30 

氹仔教育活動中心 

湖畔綜合活動中心 

加大教育資源投放，擴大免費教育學校網 

  特區政府積極推動未入網的學校加入免費教育學校網，除 2016/2017 學年加入的嘉諾撒聖心

英文中學外，2017/2018 學年尚有聖若瑟教區中學，包括第一校、第二、三校、第四校、第五校，

以及第六校加入免費教育學校網，入網校部覆蓋率從八成九提高至九成四，受惠家庭數增加約

2,300 個，進一步減輕更多家庭的經濟負擔。而免費教育學校網內的 25 至 35 人的包班津貼措施，

亦已按《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 年) 》所定的進程，於 2017/2018 學年延伸至非高

等教育十五個年級。預計 2017/2018 學年免費教育津貼的受惠學生人數約為 6 萬 8 千人，預計支

出近 26 億元，較 2016/2017 學年的預計支出增加超過 14%。 

支持學生升讀指定學科專業，為澳門未來發展培養所需專業人才  

  教育暨青年局學生福利基金“大專助學金計劃”內設有特別助學金，主要為支持學生升讀

指定的學科專業，為本澳未來發展培養所需的專業人才，受資助的學生需在完成課程後在澳服

務最少 3 年。2016/2017 學年，特別助學金共設有 390 個名額，以支持學生修讀葡語或中葡翻譯、

語言治療、職業治療、物理治療、護理學、文化創意產業相關、幼兒教育、小學教育、特殊教

育、社會工作及心理輔導課程。2017/2018 學年，將繼續以特別助學金支持學生升讀有關專業，



並將增加名額，加大力度支持學生修讀葡語或中葡翻譯，以及語言治療的學科專業，以進一步

回應社會對相關專業人員的需求。有關計劃於每年 6 月第二個星期一起接受申請，有意申請的

人士屆時可留意教青局的公佈。 

進一步擴展“在粵就讀澳門居民學生學費津貼計劃”的對象 

  為配合及落實《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內容，向在廣東省就讀的澳門學生提供良好的就學條

件與支持，教育暨青年局於 2012/2013 學年開始以“先行先試”方式向就讀於珠海市及中山市全日

制普通高中、全日制中等職業學校高中教育階段的澳門居民學生提供學費津貼。至 2015/2016

學年已擴展至就讀於珠海市、中山市、江門市、廣州市及佛山市全日制普通高中、全日制中等

職業學校高中教育階段及學前教育階段的澳門居民學生。經運行四年，已有一定的成效，為進

一步貫徹落實有關的規定，上述計劃於 2016/2017 學年將擴展至深圳市及東莞市。有關計劃的申

請期為每年的第二季度透過網上或學生就讀的學校提出。 

 

 


